
北京市 “法院+工会 ” 规
范某网络科技公司灵活用工案

【关键词】
“法院+工会”
去劳动关系化
假外包真派遣

【基本情况】
贺某于2020年10月起在某网络科技公

司某门店担任食品加工员， 由该门店直接
管理。 因该公司通过服务合作协议将贺某
所在业务 “外包” 给第三方某物流公司，
贺某实际与某物流公司订立劳动合同。 工
作期间， 因某物流公司未足额支付贺某工
资、 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贺某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后不服裁
决， 起诉请求某物流公司、 某网络科技公
司共同支付工资。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于202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某网
络科技公司系假外包真派遣， 其作为用工
单位应与用人单位某物流公司共同支付贺
某欠发工资。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与北京

市总工会、 各区总工会合作交流机制， 共
同研讨商超、 配送行业存在的问题， 充分
发挥人民法院、 工会各自优势， 推进矛盾
前端治理与多元解纷。 该院提示企业在用
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发出建议， 将司
法建议同时抄送北京市总工会、 相关区总
工会， 依据 “法院+工会” “一函两书 ”
协作机制进行沟通协调。 各总工会根据司
法建议的内容向相关企业发送 《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提示函》 进行提示。 相关企业积
极回函， 表示将认真落实人民法院、 总工
会的意见建议， 全面规范用工模式、 确保
用工合规性； 加强外包管理， 建立用工模
式自查自纠机制 ； 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
用， 认真听取、 响应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
的意见建议， 避免发生纠纷。

【典型意义】
商超、 配送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

业， 具有人员规模大、 管理分散等特点。
人民法院与总工会同向发力， 以案促改、
以案促治、 以点见面， 通过协同运用司法
建议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一函两书 ”，
立足各自职责， 督促相关企业带头尊法守
法、 纠治违法违规用工现象。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
区 “工会+” 机制监督新业态
企业规范用工案

【关键词】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规范用工

【基本案情】
2025年初，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

区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区检察院） 办理
支持劳动者民事起诉案件中发现本案线

索， 依据区检察院与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总
工会 （以下简称区总工会 ） 联合印发的
《关于建立 “检察+工会” 多方位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意见》， 将案
件线索移送区总工会核实。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区总工会接到案件线索后， 第一时间

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详细了解外卖配送员
权益受损事实。 深入涉事企业调查， 开展
“暖心探底” 专项行动， 将暖心服务与摸
底调查相结合， 加强系统性核查与证据固
定 。 确定涉事企业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
规、 侵害外卖配送员合法权益的行为后，
区总工会向涉事企业发出 《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提示函 》， 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协商 ，
要求其尽快改进落实。 涉事企业接到提示
函后， 一直未采取整改措施。 区总工会遂
邀请区检察院、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相关问题联合会商。 经监督， 涉事企业
为126名配送员补办工伤保险； 修订配送
管理与报酬支付办法， 明确恶劣天气补贴
和加班报酬标准 ； 购置发放劳动防护用
品。 整改期限届满后， 区总工会通过实地
检查、 复查台账、 随机访谈等方式， 确认
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是工会与有关部门深化协作， 通

过 “工会+” 模式有效规范新就业形态企
业用工行为的典型案例。 工会作为劳动者
权益保障的 “娘家人”， 依托与检察机关
共建的工作机制接到线索后， 积极开展核
查 。 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难
点， 针对企业怠于整改的情况， 工会主动
联合检察、 人社部门会商推进， 充分发挥
了 “一函两书” 前端预防、 中端纠偏、 后
端巩固作用。

上海市青浦区 “工会+检
察” 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
法权益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算法规则
“工会+检察”

【基本案情】
上海市青浦区系全国快递转型发展示

范区， 千亿级快递物流产业集聚地， 集聚
多家上市快递物流企业全国总部及数百家
快递企业， 直接从业人员达5.7万人 ， 带
动全网就业270余万人。 然而， 该行业普
遍采用平台化组织模式， 部分企业在考核
系数、 派费计算、 奖惩规则等核心算法机
制上存在问题。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2025年3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 （以下简称区检察院） 收到区总工会移
送线索， 反映部分快递企业可能存在考核
标准 、 算法设定不合理情形 。 经初步调
查， 区检察院于同年4月依法立案。 5月，
区检察院向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区人社局） 制发检察建议。 区
检察院邀请区总工会、 区委网信办、 行业
专家以及快递员代表共同参与听证， 区总

工会同步向辖区快递物流企业等用人单位
发出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7月，
区人社局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区检察院、
区总工会会签 《关于建立 “工会+检察
院” 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同工作机制的意
见》。 8月至10月， 多个涉案快递公司总部
先后召开协商恳谈会， 分别签订覆盖全网
的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 平台企业派
费直达机制已全面覆盖加盟商， 同时提升
了快递员单件派费收入提现比例， 惠及行
业165万余名劳动者。

【典型意义】
本案直指新就业形态下算法规则这一

最前沿、 最直接的问题， 检察机关与工会
组织协同发力， 通过检察公益诉讼与 “一
函两书” 的有机衔接， 推动行政机关开展
专项系统整治， 督促企业围绕核心算法源
头治理 ， 并 推 动 头 部 平 台 企 业 签 订 覆
盖 全 网 的 算 法 协 议 ， 将整改成果制度
化、 固定化。

江苏省高邮市总工会、 市
检察院联动保障涉铅企业职工
生命健康权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涉铅企业劳动者
社会保险
“一函两书”

【基本案情】
高邮电池工业园重点电池在产企业13

家， 其中从事铅蓄电池生产的企业11家、
铅电池添加剂生产企业1家、 涉铅先进材
料生产企业1家 。 铅蓄电池生产过程中 ，
铅会以蒸汽、 粉尘和烟雾等形式， 通过呼
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 相关劳动者会产
生职业性铅接触， 存在引起职业病的较高
劳动风险。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2025年3月， 江苏省高邮市总工会发

现部分涉铅电池企业存在符合确立劳动关
系情形的劳动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
随即向有关企业制发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提示函》。 4月初， 市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
讼立案。 5月12日， 市检察院根据社会保
险法、 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向高邮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市人
社局） 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督促案涉企
业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等社
会保险登记， 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市人社局开展专项行动， 对全市涉铅电池
企业参保情况进行检查。 7月11日， 市人
社局回复称， 涉铅电池企业已为符合条件
的劳动者补办了工伤保险 、 基本养老保
险、 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登记， 并书
面承诺后续企业用工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规定， 做到 “应保尽保”。 7月23日， 市检
察院邀请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等跟进调
查， 现场走访企业， 确认案涉企业劳动者
权益已得到有效保障。

【典型意义】
工会常态化开展劳动法律监督， 深入

排查侵害职工合法权益、 影响职工队伍稳
定的风险隐患， 以 “一函两书” 为抓手，

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作联动， 对于涉及企
业、 职工较多的同类侵权行为， 充分发挥
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作用， 规范企业劳动用
工， 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促行业治
理， 不断凝聚工会组织与检察机关协同推
动职工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合力， 有效预防
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浙江省桐庐县运用 “一函
两书” 协作机制保障超龄劳动
者工伤保险权益案

【关键词】
超龄劳动者
工伤保险待遇
检察建议
“检察+工会”

【基本案情】
张某某于2019年3月入职浙江省杭州

市桐庐县某鞋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鞋业
公司） 工作。 2024年8月22日， 其在工作
中右手被机器卷入， 致第2、 3指受伤， 并
于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24年
9月6日出院。 同年11月11日， 桐庐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该事故伤害属于工
伤。 2025年2月12日， 经杭州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 张某某构成十级伤残。
因鞋业公司未予工伤赔偿， 张某某向桐庐
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委于
2025年5月19日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申
请。 2025年5月20日， 张某某向桐庐县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县法院） 提起诉讼。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桐庐县总工会在与同级法院的工作交

流中发现线索， 依托工会与检察机关建立
的线索移送机制， 第一时间向桐庐县人民
检察院 （以下简称县检察院） 移送线索；
张某某同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 县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 及时联系当事人及相
关证人， 调查核实案件初步证据材料。 县
总工会向涉案企业制发 《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提示函》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
推动建立劳动用工巡查机制， 举一反三对
欠薪、 超龄未参保等高发风险定期排查，
对于不符合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条件的超龄
劳动者统筹落实好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
县检察院跟进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助
推企业规范用工、 强化工会职能， 切实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 同时 ， 以此案为契
机， 县总工会与县检察院等部门探索建立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 重点聚焦该群
体在工伤认定、 保险缴纳等环节的权益受
损困境， 通过部门协同、 共商共治， 填补
法律政策空白。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超龄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的认定问题 ， 具有普遍性 、 典型
性。 工会、 检察机关和法院依托 “工会+
检察+法院” 协作机制， 在线索移送、 调
查核实、 支持起诉、 纠纷调解等环节实现
高效联动、 全程协同， 通过 “一函两书”
实现从个案维权到类案治理、 从司法裁判
到社会预防的有机衔接。

本报记者 白莹 整理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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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
典型案例（上）

近日， 全国总工会新闻中心举行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 “一函两书” 典型案例新闻发
布会， 发布了10个劳动法律监督 “一函两书” 典型案例。 本报将其整理， 分上下两期节
选刊发， 供公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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